附件3：
证 明 
河北大学人事处：
王某某，男（女），身份证号：13060319980504xxxx，系我校xx学院xx届xx专业研究生（本科）毕业生，在研究生/本科学习阶段具有担任满一（学）年及以上主要学生干部（或兼职辅导员、助理辅导员）工作经历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x年x月—x年x月   xx学校xx学院xx班担任xxx，证明人xxx。
x年x月—x年x月   xx学校xx院学生会担任xxx，证明人xxx。
x年x月—x年x月   xx学校xx学院担任助理辅导员，证明人xxx。
   特此证明。
   学校学生工作部门或机构/院系党委盖章
 年   月   日

出具证明联系人：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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